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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我公司委托新疆寰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新疆龙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 万吨/年劣质苯类物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

的相关要求，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中，我公司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

主要采取网络公示、报纸公示等形式，调查对象为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

个人和团体。通过公示及调查工作的开展，本项目已广泛被项目影响区的公众所

了解。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本项目位于吉木萨尔县北三台循环经济工业园区，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三十一条：“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

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

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

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

予以简化： 

（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

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

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进行第一次公示”，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

入本办法第二次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因此本项目免予第一次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征求意见稿公示主要内容包括：建设项目情况概述、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

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

公示时限为 5 个工作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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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的主要内容及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新疆龙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于 2024年 8月 20 日在吉木萨尔县人民政府网站

上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向公众告知征求意见稿及其网络公众意见调查表

的 相 关 信 息 ， 公 示 信 息 链 接 为

https://www.jmser.gov.cn/p192/hpsp/20240821/274237.html。 

载体选择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1。 

3.2.2 报纸 

在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新疆龙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8

月 23 日和 8 月 26 日两次在新疆法制报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了公告。 

载体选择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征求意见稿两次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2、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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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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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报纸公示照片（2024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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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征求意见稿第二次报纸公示照片（2024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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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本项目位于吉木萨尔县北三台循环经济工业园区，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三十一条：“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

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

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

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

予以简化： 

（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因此本项目免予张贴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4 其他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新疆龙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在吉木萨尔县人民政府网

站发布公众意见调查表。收集意见期间，未收到公众填写提交的公众意见调查表。 

3.3 查阅情况 

新疆龙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在公示网站提供电子版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示信息处于公开状态，公示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通

过网络填写提交的公众意见调查表，未收到公众通过现场、电话及书信等方式提

出的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未收到公众对环境影响方面提出的质疑性意见，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新疆龙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未组织开展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

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新疆龙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在吉木萨尔县人民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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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发布公众意见调查表。收集意见期间，未收到公众填写提交的公众意见调查表。 


